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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5年1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财会〔2025〕32 号），规定“关于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中补偿性资产的会计处理 ”、“关于处置 原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时相关

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 ”、“关于采用 电子支付系统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关于金融资产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的 评估及相关披露 ”和“关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权

益工具的披露 ”等相关内容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现行的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对变更部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解释第19号》要求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2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6-038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使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报告的

内容，公司定于 2026年 5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举行 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

度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平台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互动易”网站（http://
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蒋卫朋先生、独立董事程博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方

建才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马君健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录深交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

进入“云访谈”栏目中公司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6-039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6年5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7.00
8.00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签署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5）。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3、上述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上述

议案中第 3、4、5、6、7、8项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6年5月18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
2、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账户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

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上述会议登记时间结束前送达公

司，并电话确认。

3、登记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马君健、张婷

联系电话：0512-69832889
传真：0512-69832875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邮编：215125
5、注意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股东会工作人员将于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之前，终止会议登记，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前到场。

（3）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06；

2、投票简称：协鑫投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弃权”；

4、如设置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

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6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

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 2026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签署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6-035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5）；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安琪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6年4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4月 2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71人，代表股份588,283,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0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515,725,2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2277%（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1名，代表股份数量487,157,1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5532%；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28,568,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74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259人，代表股份72,558,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528%。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提案进

行了表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提案进行了表决。相关

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经累积投票，蒋安琪女士、蒋卫平先生、夏浚诚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具体得票如下：

1.01 选举蒋安琪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其中：A股中小股东

获得选举票数

547,471,153
20,728,864
568,200,017
62,474,844

比例

97.8124%
72.5593%
96.5861%
83.6129%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蒋安琪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蒋卫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其中：A股中小股东

获得选举票数

550,486,675
20,902,024
571,388,699
65,490,366

比例

98.3512%
73.1655%
97.1281%
87.6488%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蒋卫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夏浚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其中：A股中小股东

获得选举票数

554,261,880
28,208,913
582,470,793
69,265,571

比例

99.0257%
98.7425%
99.0119%
92.7013%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夏浚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经累积投票，邹兆麟先生、李越冬女士、张延庆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具体得票如下：

2.01 选举邹兆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其中：A股中小股东

获得选举票数
555,760,009
28,351,159
584,111,168
70,763,700

比例
99.2933%
99.2404%
99.2907%
94.7063%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邹兆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李越冬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其中：A股中小股东

获得选举票数
551,821,099
24,858,529
576,679,628
66,824,790

比例
98.5896%
87.0148%
98.0275%
89.4347%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李越冬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张延庆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其中：A股中小股东

获得选举票数
555,928,642
28,353,559
584,282,201
70,932,333

比例
99.3234%
99.2488%
99.3198%
94.9320%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张延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9,277,049
28,378,160
587,655,209

比例
99.9217%
99.3349%
99.8932%

反对
票数

356,870
0

356,870

比例
0.0638%
0.0000%
0.0607%

弃权
票数
81,500
190,001
271,501

比例
0.0146%
0.6651%
0.0462%

是否通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8,622,949
28,378,159
587,001,108

比例
99.8048%
99.3349%
99.7820%

反对
票数

997,970
0

997,970

比例
0.1783%
0.0000%
0.1696%

弃权
票数
94,500
190,002
284,502

比例
0.0169%
0.6651%
0.0484%

是否通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8,620,227

28,124,351

586,744,578

比例

99.8043%

98.4465%

99.7384%

反对

票数

999,792

254,408

1,254,200

比例

0.1786%

0.8905%

0.2132%

弃权

票数

95,400

189,402

284,802

比例

0.0170%

0.6630%

0.0484%

是否通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荣子杨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进行

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

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6-037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监察审计部负责人和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

员、监察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蒋安琪女士（董事长）、蒋卫平先生、夏浚诚先生
邹兆麟先生、李越冬女士、张延庆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

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包含两名会计专业人士，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三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在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上述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6年4月11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ESG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各专门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及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选举产生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会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提名与治理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ESG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

张延庆（独立董事）

李越冬（独立董事）

邹兆麟（独立董事）

邹兆麟（独立董事）

李越冬（独立董事）

委员

蒋安琪、邹兆麟（独立董事）

邹兆麟（独立董事）、张延庆（独立董事）

蒋安琪、张延庆（独立董事）

蒋安琪、李越冬（独立董事）

蒋安琪、夏浚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均为独立董事，审计

与风险委员会的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专业

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聘任情况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监察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

夏浚诚先生

郭维先生、熊万渝女士、张文宇先生、朱辉先生

张文宇先生

朱辉先生

胡轶先生

付旭梅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职位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董事会秘书
张文宇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
028－85183501
028－85159451

william.zhang@tianqilithium.com

证券事务代表
付旭梅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
028－85183501
028－85159451

fuxm@tianqilithium.com
五、公司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向川先生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即将满6 年，公司董事会于2026 年2 月

27日收到其书面辞职报告。鉴于向川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人数、董事会战

略与投资委员会独立董事人数以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不满足《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向川

先生的辞职自公司股东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8日于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川先生、唐国琼女士、黄玮女士、吴昌华女

士离任，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

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向川先生、唐国琼女士、黄玮女士、吴昌华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

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向川先生、唐国琼女士、黄玮女士、吴昌华女士在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客观独立，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长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向

川先生、唐国琼女士、黄玮女士、吴昌华女士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6-03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6
年4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6年4月14日通过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材料于2026年4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6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人（其中董事邹兆麟先生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董事蒋卫平先生因个人原因，书面授权委托董事蒋安琪女士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

举董事蒋安琪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会议同意选举蒋安琪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见附

件）。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公司章程》对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要求，并综合考虑现任董事的专业特长，为充

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专业职能，经审议讨论，选举出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组成

人员如下：

委员会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提名与治理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ESG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

张延庆（独立董事）

李越冬（独立董事）

邹兆麟（独立董事）

邹兆麟（独立董事）

李越冬（独立董事）

委员

蒋安琪、邹兆麟（独立董事）

邹兆麟（独立董事）、张延庆（独立董事）

蒋安琪、张延庆（独立董事）

蒋安琪、李越冬（独立董事）

蒋安琪、夏浚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会议同意聘任夏浚诚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郭维先生、熊万渝女士、张文宇先生、朱辉先生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朱辉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

见附件）。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会议同意聘任张文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

见附件）。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张文宇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8-85183501
传真：028-85159451
电子邮箱：william.zhang@tianqilithium.com。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监察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会议同意聘任胡轶先生担任公司监察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

历详见附件）。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会议同意聘任付旭梅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

详见附件）。

付旭梅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8-85183501
传真：028-85159451
电子邮箱：fuxm@tianqilithium.com。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纪要；

3、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监察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董事长

蒋安琪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87年，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蒋安琪女士自2017年2月起

担任公司董事，于2024年4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主要负责公司全面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以及作出

主要战略决策。蒋安琪女士于锂行业拥有逾10年的经验，其于2022年4月至2024年4月担任公司副

董事长，自 2016年 2月及 2018年 7月起分别担任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

团”）副总经理及董事，于2021年8月至2023年6月担任总经理，目前于天齐集团及其多家附属公司担

任董事。此外，蒋安琪女士自2021年7月起担任公司多家子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目前，蒋安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担任董事的天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16,316,432股，持

股比例为24.40%；其母亲张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8,679,877股，持股比例为4.03%。蒋安琪女士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引》”）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蒋安琪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蒋安琪女士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高级管理人员

1、夏浚诚先生，中国香港籍，生于1972年，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工程管理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商学

院MBA/EMBA，奥地利因茨布鲁克管理中心核心商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读企业管理博士；夏浚诚先

生于2021年1月15日起担任公司总经理，于2021年2月1日起担任公司董事，其主要负责本公司全面

及日常管理。在加入公司前，夏浚诚先生于 1997年 8月至 2002年 5月任职于Olip Italia S.p.A及施华

洛世奇（奥地利）工具制造公司。其亦于2011年11月至2020年12月任职于奥地利斯太尔公司，其中

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担任奥地利斯太尔CEO兼董事总经理，并于2019年8月至2020年12月担

任奥地利斯太尔亚太区负责人。此外，夏浚诚先生目前担任公司多家子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目前，夏浚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2,664股，其中65,764股为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夏浚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夏浚诚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夏浚诚先

生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2、郭维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0年，大学学历，2006年8月获遂宁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授予工程师职称。郭维先生于2004年9月加入本公司，其于2004年9月至2006年11月担任公司供

应部部长、于2006年11月至2009年5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并自2009年5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项目、采购及供应链、工艺技术及分子基地的运营和管理等事宜。郭维先生

于锂行业拥有逾20年经验，其曾任职于成都市机械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成都天齐机械五矿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及天齐集团，并于该等公司担任多项职务。

截至目前，郭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9,486股，其中55,646股为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郭维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郭维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郭维先生未曾

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3、熊万渝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75年，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熊万渝女士于2008年

4月至2014年8月任职于成都天齐进出口公司及成都天齐机械五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随后，其于

2014年8月加入公司，并担任行政部部长、总监等至2021年2月。熊万渝女士自2021年2月起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公共关系、品牌建设、数字化管理、ESG及可持续发展、行政管理及群团事

务管理等事宜，现任成都市十八届人大代表，十二届成都市双流区政协委员，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第

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24年10月18日，受聘为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

截至目前，熊万渝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881股，其中40,081股为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熊万渝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熊万渝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熊万渝女

士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4、张文宇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8年，硕士研究生学历，于2021年12月加入公司，现担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及H港股联席公司秘书，兼任澳洲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的董事

长及盛合锂业的董事。其主要负责董事会运作、公司治理、市值管理、A+H证券和信息披露、国内外投

资者关系管理、资本市场声誉和法披证券媒体管理、股权融资、法务风控和合规等事务。在加入本公

司前，其曾担任其他国内外公司/事务所的有关职务，至今累计有20多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张文宇先

生获中上协2025年董秘履职评价5A评级，已被列入新浪财经的金麒麟董秘名人堂，于2023年-2025
年连续被评为新财富金牌董秘/新财富杂志最佳董秘，及获国际公司秘书协会CSIA颁发的2025年度

治理专家TOP3奖，并入围2026 ALB China的Starrise年度公司法务奖。

张文宇先生取得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中山大学MBA学位

以及华南理工大学的法律与文学双学士学位。其所持专业资格/证书有：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及可持续投资证书和气候风险、评估和投资证书）；美国纽约州律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及战

略竞争分析师CSCA证书）；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FCPA(Aust.)；香港地区和英国特许治理专家CGP和

特许秘书CS（及ESG披露证书和ALM/CFL证书）；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矿业权评估师资格；律师

资格（非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非执业）；期货投资分析资格；高级并购交易师；首席合规官/CCO 一

级资格；电池制造工程师（高级）、高级新材料技术与应用工程师和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高级）的职业

技术证书；六西格玛绿带；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亦持中矿评协的第一期胜任人队伍建设研修结业

证书和深交所的ETF策略师结业证书。其为澳大拉西亚矿业及冶金学会的会员MAusIMM、香港公司

治理公会HKCGI的资深会员Fellow、香港董事学会HKIoD的资深会员Fellow以及全美律师协会ABA
的会员等。

截至目前，张文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6,344股，其中34,244股为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文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张文宇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张文宇先

生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5、朱辉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8年，清华大学会计硕士。朱辉先生于2025年12月30日起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现主要负责本公司财务、会计、税务及战略发展等事宜。在加入公司前，

朱辉先生于 2025年 2月至 2025年 12月于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于 2019
年2月至2025年2月于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担任金风国际首席财务官，于2018年7月至

2019年2月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美国财务总监，于2003年6月至2018年7月于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欧非终端财务商务总监。

截至目前，朱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朱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3.2.2条第一款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朱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朱辉先生

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监察审计部负责人

胡轶先生，中国国籍，汉族，生于1980年，四川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中级会计师。先后在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富登信贷公司担任审计项目经

理、高级审计经理和审计助理总经理等职务。其于2015年进入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审

计总监一职；2017年加入法国独资企业美兴小额贷款公司，担任中国区审计负责人；2019年加入苏宁

金融集团，担任审计总监。胡轶先生自2021年 5月至2025年10月担任公司审计总监，自2025年11月

起担任公司高级总监。此外，胡轶先生曾于2021年9月至2024年10月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目前，胡轶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300股，其中10,200股为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胡轶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四、证券事务代表

付旭梅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80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已

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先后在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融资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2011年5月加入公司，2011年8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9月至2022年

12月担任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自2023年1月起担任公司证券及投关总监。

截至目前，付旭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300股，其中10,200股为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付旭梅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